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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本报通讯员 童画

投资理财平台宣称可以将每天
走 路 的 步 数 ， 转 化 为 最 高 年 化 为
12%的理财收益，这样既能强身健体
还 能 顺 道 “ 养 家 ” 的 好 事 真 的 有
吗？看似“天上掉馅饼”，可能藏匿
着非法集资等违法行为。

2022 年 3 月，网络理财平台的
运营主体 A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宋某
在潜逃大半年后，被抓获归案。经
上 海 市 浦 东 新 区 检 察 院 提 起 公 诉 ，
法院以集资诈骗罪、洗钱罪判处 A
公司罚金 200 万元；以集资诈骗罪、
洗钱罪判处被告人宋某有期徒刑九
年，并处罚金 90 万元。近日，检察
机关对窝藏宋某的犯罪嫌疑人孙某
提起公诉。

男子轻信“走路也能赚
钱”被骗22万元

2016 年，经朋友推荐，罗先生
下载了一款理财软件，只要在该理
财平台内充值投资，平台便会根据
投 资 者 手 机 上 每 天 产 生 的 运 动 步
数，计算出相应的理财收益。该平
台 承 诺 以 年 化 4%的 收 益 “ 保 底 ”，
当运动步数达到 15000 步，最高可以
得到年化 12%的收益，并且随时可
以提现。

几年间，罗先生陆续投入了 25
万余元，其间确实有过收益。直到
2021 年 6 月，该平台出现无法正常
提款的情况。同年 7 月，罗先生报
警，此时他的账户里还有 22 万元无
法 兑 付 。 公 安 机 关 迅 速 立 案 侦 查 ，
但该理财平台的运营主体 A 公司的
实际控制人宋某已消失。直至 2022

年 3 月，宋某才被抓获到案。经查，
该案投资者有 4万余人，平台非法集
资金额 19 亿余元，未兑付金额 4800
万余元。2022 年 8 月，该案移送至
浦东新区检察院审查起诉。

用理财软件集资，用放贷
平台盈利

“一个仅靠走路就能达到 4%至
12%收益的理财平台，它靠什么盈
利？它能不能兑付？”这不禁让承办
该案的浦东新区检察院第七检察部
检察官助理任志伟感到疑惑。

原 来 ， 自 2014
年 起 ， 宋 某 先 后 成
立 A 公司以及多家关
联 公 司 ， 并 担 任 法
定 代 表 人 或 实 际 控
制 人 。 2015 年 ， 未
经国家有关主管机关批准，A 公司
开 发 并 运 营 了 一 款 手 机 理 财 平 台 ，
打 出 “ 走 路 也 能 赚 钱 ” 的 广 告 词 ，
宣 称 根 据 投 资 人 的 每 日 行 走 步 数 ，
可以赚得年化 4%至 12%的收益。

该理财平台正式运营后，宋某
不仅鼓励公司员工使用，要求他们
向亲朋好友推荐，还组织员工在微
信 朋 友 圈 内 公 开 宣 传 。 如 此 一 来 ，
很快吸引了一大批的投资者。事实
上，作为运营主体的 A 公司并不具
有向公众募集资金的资质。

“ 投 资 者 们 忽 略 了 一 个 重 要 问
题，那就是这个通过走路就能返还
利息的理财平台，背后的盈利模式
在哪里？”任志伟表示：“A 公司没
有 实 际 的 投 资 项 目 ， 仅 仅 靠 走 路 ，
怎么可能达到 4%至 12%的收益？”

A 公司到底靠什么样的业务来
兑 付 如 此 高 额 的 本 息 ？ 答 案 是 放
贷 。“A 公 司 将 从 外 部 募 集 到 的 资
金，转移到关联公司开发的放贷平
台 ， 以 较 高 利 率 发 放 贷 款 给 借 款
人，从中赚取利差。”案发后，A 公
司的员工均证实，这就是平台的运
营模式。

事实证明，这样的运营模式并
不能长久。从 2016 年 10 月开始，公
司开始连年亏损，逐渐无力兑付高
额本息。但宋某及 A 公司仍夸大盈
利能力及资金安全性，通过“借新
还旧”等方式募集资金，募集的资
金主要用于对外放贷、兑付集资参
与人本息、公司日常开支等。

将非法资产“洗白”为合
法资金

“这个案件还有一个特殊之处，
那就是合法资金与非法资金的‘混
用’。”任 志 伟 介 绍 ， 为 了 逃 避 监
管 ， 掩 饰 、 隐 瞒 非 法 资 金 来 源 和
性 质 ， 宋 某 将 资 金 募 集 端 与 放 贷
端 进 行 了 剥 离 ， 由 关 联 公 司 B 公
司 另 行 注 册 成 立 Y 商 业 保 理 公 司
对 外 进 行 放 贷 。 据 调 查 ， 放 贷 资
金主要来源于金融机构的投资、三
轮融资所得的资金以及通过理财软
件平台非法募集的资金。这就为宋
某掩盖非法资金来源和性质创造了
条件，同时衍生出了另一个犯罪行
为——自洗钱。

宋某和 A 公司将非法所募资金

与来自金融机构、公司自有资金等
合法资金相混同，将部分非法资金
以“自有资金”名义划转至上述关
联公司，通过自家运营的放贷平台
发放贷款获取收益，企图用这种方
式掩饰非法资金来源及性质，将非
法资产“变为”合法资金，涉嫌洗
钱金额 630万余元。

任 志 伟 介 绍 ， 宋 某 这 样 的 做
法，从形式上剥离了吸资端 （理财
软件） 与放贷端 （放贷平台），更具
有隐蔽性，使得公司在形式上更接
近“合法经营”。

尽管宋某想尽办法，但 2021 年
年中开始，理财投资平台已无法兑
付 集 资 人 本 息 ， A 公 司 无 力 回 天 。
2021 年 7月，宋某畏罪潜逃。

在逃匿期间，宋某联系朋友孙某
寻求帮助。孙某在明知宋某涉嫌犯
罪已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的情况下，
仍然帮其租房，并以个人名义为他办
理了手机号和银行卡，帮助其藏匿。
就这样，宋某在东躲西藏中过了大半
年 。 其 间 ，公 安 机 关 一 直 未 放 弃 追
查，于 2022 年 3 月 2 日，将其抓获归
案。今年 1 月 18 日，经浦东新区检察
院提起公诉，法院作出上述判决。

走路也能赚钱，完全是个“坑” □本报记者 卢志坚
通讯员 段里鹏 高千

近年来，美容市场上出现了一款备受女性青睐的医疗美
容仪器“热玛吉”。这款仪器采取射频技术产生的热效应刺激
皮肤生成新的胶原蛋白，帮助女性达到皮肤提拉紧致的效
果。因理疗费用昂贵，“热玛吉”一度成了高端美容的象征。但
是该仪器被罗某、汪某等人盯上，70 万元的正品被仿冒后以
7000 元的价格出售给美容连锁店，消费者花高价享受到的
却是冒牌廉价的服务。

近日，经南京铁路运输检察院（下称南京铁检院）提起公
诉，法院对制售假冒“热玛吉”品牌医疗美容仪器案作出一审
宣判：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被告人罗某有期徒刑二年，缓
刑二年，并处罚金 15 万元；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
处被告人汪某有期徒刑三年，缓刑四年，并处罚金 19万元。

货标分离制售仿冒“热玛吉”

汪某在南京从事美容仪器推销工作，和多家美容连锁店
有长期业务往来。2020 年 7 月，汪某发现医疗美容仪器“热玛
吉”备受追崇，于是通过郑州的张某和广州的王某，联系到生
产假冒“热玛吉”仪器的罗某。

罗某是广东一家生产医疗美容仪器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。
2019 年底，罗某经过市场调研，发现市场上正在风靡一款医
疗美容仪器“热玛吉”，正愁公司经营状况下滑的罗某，顿时
觉得自己发现了新商机，于是购进了该款仪器所需要的生产
原料，让生产车间进行仿制。

为了规避法律风险，罗某仿造的“热玛吉”在出厂时并不
喷印商标，而是让公司的业务员找厂外的打印社，由打印社
在生产出来的成品美容仪器上喷印“热玛吉”的英文商标，并
由买家支付喷印商标的费用。他又将“热玛吉”美容仪器独有
的开机动画烧制在 SD 卡中，随机附赠，故意造成货标分离。

据罗某交代，出售时附赠的 SD 卡内有刷机程序，买“热
玛吉”美容仪器的人第一次使用时，插入 SD 卡后屏幕才会显
示带有“热玛吉”品牌商标的开机动画。这样就能减少仪器在
生产时可能会涉及到的商标法律纠纷问题，降低风险。

市场上售价 70 万元一台的“热玛吉”美容仪器，罗某生
产的仿品对外只卖 7000 元。汪某从罗某处购入仿品后，以 1
万余元的价格销售给了南京、合肥等地的多家美容连锁店。

截至案发，罗某共制造并售出假冒“热玛吉”美容仪器
16 台，加上探头等配件，非法经营数额达 19 万余元。汪某将
这 16 台美容仪器连同探头等一起售出，非法经营数额达 27
万余元，违法所得 5万余元。

提前介入为案件准确定性

2022 年 1 月，南京市公安机关在开展医疗美容行业突出问题专项治理行动中发现，多家
美容连锁店使用的“热玛吉”美容仪器均为仿冒品，且均是从汪某处低价购买的。

2022 年 1 月 12 日，公安机关对汪某实施抓捕，同时迅速对其销往美容院的假冒“热玛吉”
美容仪器进行了查扣。

此时，远在广东的罗某发现自己的销售线断了，警觉的他立刻通知车间停止生产该美容
仪器，并让员工删除客户购买信息等微信聊天记录，甚至将自己的公司进行了注销。6 天后，
公安机关在广州市将罗某抓获归案。

因案件涉及货标分离如何定性、电子商标能否认定犯罪等新情况，南京铁检院应邀提前
介入，引导公安机关侦查。承办检察官建议公安机关通过美容院查找涉案美容仪器实物，固定
上下家的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等证据，查明罗某等人的涉案数额，锁定罗某等人的犯罪故意。

2022 年 11 月 28 日，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南京铁检院审查起诉。2022 年 12 月 26 日，南京
铁检院对罗某、汪某分别以假冒注册商标罪、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向法院提起公诉。
近日，法院经审理后依法作出上述判决。在此案中牵线搭桥的王某、张某因违法所得较少，犯
罪情节显著轻微，被南京铁检院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后，移送广州和郑州两地市场监管部门
进行行政处罚。

加强合作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

除了对违法者进行严惩，检察官在办案中还发现，罗某生产、汪某销售的假冒“热玛吉”
美容仪器从生产到中间商各个环节都存在欺诈消费者的情况，多数消费者无法得到赔偿，合
法权益受到了侵害。

为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，在江苏省检察院和南京市检察院知识产权和公益诉讼
检察部门指导和支持下，南京铁检院将该案向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进行了通报，并
建议该委员会对被告人、被不起诉人提起消费者保护民事公益诉讼。

经与当地消保委沟通磋商，南京铁检院依法支持起诉。下一步，该院将与相关组织形成打
击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合力，推动更多经营者敬法、守法，打造更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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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惕非法集资诈骗中的套路

□本报记者 卢金增
通讯员 魏亚青 张淑芳

大肆鼓吹纪念品收藏价值，号称
投资收藏品能够赚取较高收益，营造
虚假抢购氛围……靠着这些骗人的
手段，李某华等 5 人集资诈骗 160 余
万元。近日，经山东省菏泽经济开发
区检察院提起公诉，法院以集资诈骗
罪判处被告人李某华等 5人有期徒刑
七年至三年不等，各并处罚金 50 万元
至 12万元不等。

宣扬收藏品有升值潜力，
引诱老年人购买

2017 年 10 月，李某华等人注册
成立菏泽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，利用
老年人投资防范意识较弱的特点，组
织员工将低价购买的书法作品、纪念
币等物品渲染成具有极高升值空间
的 收 藏 品 ，向 不 特 定 老 年 人 大 肆 推
销，承诺以 72%到 276%不等的年化收
益率高额回收或转卖，来诱骗老年人
进行购买，60 余名老年人受骗，涉案
金额高达 160余万元。

“我去公园散步的时候，有人宣
传说某公司有讲座并赠送各种小礼
品，我和朋友到该公司后，业务员
介绍说买一幅 5000 元左右的字画，
三 个 月 后 公 司 会 以 7000 元 价 格 回

收 ， 每 购 买 一 幅 字 画 就 能 赚 2000
元，我当时就心动了，没想到被骗
了养老钱……”购买该公司收藏品
的张大妈后悔不已。另一名上当受
骗 的 大 爷 称 ：“ 公 司 业 务 员 热 情 接
待，给我端茶倒水，还和我聊起家
常，他们每天给我打电话，对我很
关心。后来业务员告诉我字画收藏
品数量有限，特意为我预留的不要
告诉其他人，现在买绝对升值，不
抓紧时间就买不到了。”

“我们公司找人到公园、市场等
地发放礼品券，客户到公司领取礼
品时，业务员就会向他们介绍书法
作品、纪念币等收藏品。吸引的大
都是老年人，如果有意向购买收藏
品，我们则承诺在一定时间内会进
行 高 价 回 收 。” 据 被 告 人 李 某 明 交
代，为骗取老年群体参与投资，他
们采取了诸多手段。首先在公司内
部组织员工进行场景演练，由员工
分 别 充 当 “ 业 务 员 ”“ 顾 客 ” 的 角
色 ， 练 习 针 对 老 年 人 的 推 销 话 术 。
其次到老年人经常聚集的公园、市
场等场所发放礼品券，或电话邀约
吸引老年人到公司参观，每次均赠
送手套、挂面等小礼品，对有意向
购买的老年人保持固定联络，不断
拉 近 关 系 。 最 后 通 过 发 放 宣 传 单 、
举办讲座等形式，宣扬该公司销售
的书法作品、纪念币等收藏品具有
巨大升值潜力并且货源紧俏，引诱

缺乏收藏品专业知识的老年人购买。

引导公安机关全面取证，
厘清涉案钱款去向

李某明、李某刚、李某华原本
在 一 家 收 藏 品 公 司 上 班 ， 工 作 中 ，
他们看到低价购进的收藏品高价销
售后利润很大、非常赚钱，就动起
了歪心思。于是，三人在菏泽成立
收藏品公司，分工合作，李某刚负
责从网上低价采购纪念币、和田玉
等产品，李某华负责对公司产品制
定高额售价，李某明负责培训员工
销售技巧、研究诈骗话术脚本。经
过一系列操作，一套进价为 800 元的
纪念钞，后期会以 3680 元的价格出
售给老年人。随着各类价格虚高的
收藏品被老年人不断购买，三人吸
收资金数额越来越大，当众多被害
人 向 公 司 提 出 回 收 产 品 的 需 求 时 ，
李某明等人关闭公司并逃匿，收取
的钱款大部分用于个人消费。

2018 年 12 月 13 日，公安机关立
案侦查。因被害者多为老年人，涉案
金额高，社会影响大，菏泽经济开发
区检察院派员提前介入案件，从事实
认定、证据采集等多方面引导公安机
关 全 面 取 证 ，厘 清 涉 案 钱 款 去 向 。
2019 年 8 月 20 日，该院受理了公安机
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李某华等人集资
诈骗案。经审查查明，李某华等人以

非法占有为目的，骗取老年人钱款后
逃匿，其行为已涉嫌集资诈骗罪。

160 余万元集资款全部退
还给被害人

办案过程中，菏泽经济开发区
检察院始终把追赃挽损贯穿提前介
入侦查、审查逮捕、审查起诉等各
环 节 ， 全 力 维 护 老 年 人 合 法 权 益 。
该院积极与公安机关沟通协调，查
明涉案资金去向，及时扣押涉案财
物 ， 督 促 引 导 被 告 人 主 动 退 赃 退
赔，并通过与辩护人、被告人家属
有效沟通，促成多方共同参与退赔
工 作 。 截 至 该 院 提 起 公 诉 时 ， 160
余 万 元 集 资 款 已 全 部 退 还 给 被 害
人，最大限度维护被害人的财产权
益。

此外，菏泽经济开发区检察院把
促进源头治理作为打击整治养老诈
骗的关键举措，主动与行业主管部门
加强协作，助力开展专项整治，建立
多部门间的联动执法机制，定期召开
防控非法集资工作联席会议，形成针
对养老诈骗的打击合力。积极开展

“守住养老钱，远离非法集资”法治宣
传活动，采用“线上+线下”宣传方式，
针对老年人身心需求，开展释法说理
工作，增强老年人识骗防骗意识和能
力，努力营造打击整治养老诈骗的
社会氛围。

“画大饼”圈走160万养老钱

本报讯（记者李轩甫 通讯员王
贤君） 3 名新能源汽车司机利用充电
桩 App 在退余额时的设置漏洞，使用
手机账号进行恶意退款，非法获取钱
财。近日，经海南省五指山市检察院
提起公诉，法院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
陶某有期徒刑一年一个月，并处罚金
5000 元；判处被告人牟某有期徒刑三
年，缓刑四年，并处罚金 2 万元；判处被
告人王某有期徒刑一年，缓刑二年，并
处罚金 8000 元。

2021 年 5 月 13 日，海南某新能源
科技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向五指山市

公安机关报案称，有人利用其公司新
能源汽车充电桩 App 系统漏洞，在充
电结束操作余额退款时骗取钱款，这
样的情况出现多次。接到报案后，公
安机关对该案立案侦查，发现多名利
用充电桩 App 的系统漏洞骗取钱财的
人员，多为网约车司机，自 2021 年 12
月起多次作案，给某新能源科技有限
公司造成数万元损失。

经査，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5 月，
陶某在五指山市国金大酒店旁，用海
南某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充电桩给电
车充电时，发现充电桩 App 在退还余

额时有漏洞，便用手机账号进行恶意
退款 36 次，多退款共计 1 万余元。同
样发现漏洞的牟某用此方法恶意退款
190 次，多退款共计 5 万余元；王某恶意
退 款 109 次 ，多 退 款 共 计 1 万 余 元 。
2022 年 6 月 16 日，三人在国金大酒店
充电桩再次充电时，被公安民警抓获。

审查起诉期间，承办检察官反复
阅卷，仔细审查犯罪事实，核实犯罪
嫌 疑 人 供 述 、 证 人 证 言 以 及 充 电 桩
App 充值退款记录等书证。经审查，
检察官认为陶某、牟某、王某秘密窃
取他人财物，三人犯罪事实清楚，证

据确实充分，应当以盗窃罪追究三人
的刑事责任。

2022 年 12 月 9 日，五指山市检察
院对该案提起公诉。陶某、牟某、王某
对指控的事实、证据及量刑建议均无
异 议 ，且 自 愿 认 罪 认 罚 ，如 数 返 还 赃
款，取得被害单位谅解，签署了认罪认
罚具结书，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亦无异
议。法院经审理认为，鉴于三人自愿
认罪认罚，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
失，酌定从轻处罚；检察机关的量刑建
议适当，依法予以采纳。近日，法院审
理后作出上述判决。

利用充电桩App系统漏洞恶意退款
3名网约车司机因盗窃被判刑

今年2月3日，“热玛吉”商标侵权案在法院开庭审理，检察官当庭发表公诉意见。
本报通讯员汪松摄


